環保署預告化工業放流水標準草案新聞稿附件
附表一 化工業放流水標準管制項目及限值（草案）
	管制項目
	限值(mg/L)
	備註說明

	氨氮
	10
	適用水源水質水量保護區內事業。

	
	20
	適用水源水質水量保護區外新設事業，自發布日施行。

	
	20
	適用水源水質水量保護區外非高含氮既設事業，自103年7月1日施行，提削減計畫延後至105年1月1日施行。

	
	150
	適用水源水質水量保護區外高含氮既設事業，自105年12月31日施行。

	
	60
	適用水源水質水量保護區外高含氮既設事業，自107年12月31日施行。

	有機物
	苯
	0.05
	1. 自103年7月1日起施行。
2. 基本化學原料製造業、合成樹脂、塑膠及橡膠製造業、其他化學材料製造業、塗料、染料及顏料製造業、化妝品製造業、其他化學製品製造業等業別之1,2-二氯乙烷和氯乙烯，得提出放流水污染物削減管理計畫，經核定並依計畫內容執行者，其管制自105年7月1日施行。

	
	乙苯
	0.4
	

	
	三氯甲烷
	0.6
	

	
	二氯甲烷
	0.2
	

	
	1,2-二氯乙烷
	0.1
	

	
	氯乙烯
	0.1
	

	
	三氯乙烯
	0.3
	

	
	硝基苯
	0.4
	

	
	DEHP
	0.2
	

	
	DMP
	0.2
	

	
	DBP
	0.4
	

	
	BBP
	0.4
	

	
	DEP
	0.4
	

	
	DNOP
	0.6
	

	重金屬
	鋇
	2
	

	
	鈷
	1
	

	其他
	限值與現行放流水標準同
	自發布日施行。

	合計
	49項




